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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03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于2017年1月6日送达各位董事，并于2017年1月13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会9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刘国本先生主持，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武汉东湖高新区未来科技城建设办公室签订投

资协议的议案》 

2017 年 1 月 13 日, 公司与武汉东湖高新区未来科技城建设办公室投资服

务中心就公司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投资 12 亿元实施“骆驼集团武汉研发中

试基地”项目签订《投资协议》。详见公司公告《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4）。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

0票。  

二、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设立骆驼集团东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能力，实现铅酸电池绿色循环经济模式，

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公司拟在吉林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名称：骆驼集团东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内容为准）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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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经营范围：废旧蓄电池、铅渣、铅泥及含铅废物的回收利用、销售，再生粗

铅、精铅、合金铅、氧化铅回收利用、销售；废旧金属、废旧塑料购销（以工商

核准内容为准）。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

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

利用部分闲置资金开展中短期理财工作，择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低风险信托产

品等符合公司资金配置需求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余额不超过董事会决

策权限，余额可以滚动使用，但购买单笔理财产品的资金也不超过董事会决策权

限。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

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求，扩充公司融资渠道，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最终以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包含中国

农业银行 8 亿元及其他银行 12 亿元。授信种类包括各类贷款、承兑、贴现、保

函及其他融资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需求情况决定。上述授

信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状况，全权办理相关业务事

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

0票。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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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17 日 

 

 


